
每吨人民币壹万零肆佰圆整

1.该单价已包含运费及现场装卸费用等在内。

2.投加率

3.合 同期限:自 ⒛21年 3月 起至 ⒛22年 2月 止。
二、合同文件 :

合同文件组成如下:

(l)本合同

(2)集中采购机构 Z″⒆1o01号招标文件。
(3)乙方提交的投标文件。

(矮 )乙方的报价承诺及补充文件。

(5)乙方投标文件的其他资料及承诺。

当合同文件出现不一致的,按以上顺序进行解释。

政府采购聚丙烯酰胺采购合同
甲方:常州市排水管理处

常丿刂刂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加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集中采购机构:」ェ苏中冠ェ程咨询有限公丑
一、乙方按甲方要求提供下列商品 :

聚丙烯酰胺
(阴离子)

按实际使用

量结算

Y10400元 /

吨

乙方必须按污水处理厂实酥
需要及时供货 ,不得因污水处
理厂阶段性需求量过小而延
误供货,一般应在收到甲方通
知厉三天内交货。

河道补水泵站 x【 1.5g/m3 TP  <0.2mg/L

浊 度  <lONTu

SS (10nc/L
≤ l。 Og/π

TP  (0.3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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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质量保证 :

(D乙方应保证货物是符合 GB1751⒋⒛17标准的合格产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的要求。

(2)产品到货时乙方应提供该批次产品出厂合格证书或质量保证书。(3)每批产晶质保期聚丙烯酰胺为交货日起至少六个月。
四、交货方式 :

在实际供货过程中,成交供应商必须按污水处理厂实际需要及时供货,不得因污水处理厂阶段性需求量过小而延误供货。由采购单位组织验收。五、履约保证金

l。 乙方在合同签订后一周内向甲方缴纳 7.5万元履约保证金。
2.甲 方在合同到期后 3o天 内将履约保证金无息退还乙方。

六、验收:

l。 到货实物验收:

(l)乙方每批送至甲方使用项目的聚丙烯酰胺必须附有下列资料 :

①质量证明书 (合格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生产厂名、厂址、产品名称、商标、等级、净含量、批号 ;

②每批聚丙烯酰胺的出厂磅单。
(2)称重验收:

①乙方送至甲方污水处理厂的聚丙烯酰胺药剂必须每批次复磅验收;乙方送至甲方河水净化泵站的聚丙烯酰胺药剂实行牡检复磅验收,抽检不合格,即视为该批次供货重量验收不合格 ;

②复秤验收磅单须由甲方药剂使用部门经办人 2人、审核 1人及部门负责人共同会签方可作为验收依据 ;

③未提供甲方污水处理厂复秤验收磅单的批次药剂不予结算。
2.含量检测验收

(1)双 方同意由甲方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按照聚丙烯酰胺GB1751⒋⒛17标准对 z‘方所供的聚丙烯酰胺进行各类指标的抽样检测,并以此作为验收依据;委托检测合格的,检测费用由甲方承担,委托检测不合格的,检测费用由乙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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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送至甲方污水处理厂的聚丙烯酰胺药剂如有检测指标(—项及以|上 )不合格,则乙方该日所送整个批次药剂均视为不合格 ;

七、违约条款

l。 乙方必须按合同约定保质保量按期供货,如发生延期供货 (不可抗力原因除外),每逾期一天甲方按该月度药剂总费用的 zO/0收取延期供货违约金,以此累加,甲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乙方未能正常供货时段内另行组织药剂货源,以)保证正常运行。违约金及另行采购药剂费用,甲方有权在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乙方累计两次 (含 )以上延期供货超过三天,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扣除乙方全部履约保证金 ;

2.经 甲方复秤检查,发现乙方所供药剂有重量短缺不足的,若复秤结果与乙方出厂药剂磅单比对,重量缺少在 1%以上不超过 挪 (含 )的 ,每缺少 l%乙方向甲方支付该车次货款价绷的违约金。重量缺失在 弼以上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扣除乙方履约保证金 ;

3.经 甲方委托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单位检测,乙方所供药剂指标不达标的,指标负偏离≥幽,甲方污水处理厂当日所送批次药剂结算单价同比例下浮 ;乙方累计三次 (含 )以上药剂含量不达标,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扣除乙方履约保证金。

八、结算支付

l。 药剂货款每月结算一次,支付周期最迟不得超过两个月 ;

2.乙方凭下列单据办理相关药剂货款支付;①出厂合格证、磅单;②甲方使用部门的复秤磅单 (污水处理厂必须每批次提供);③甲方使用部门的药剂含量检测数据;④货物类增值税专用销售发票。

投加率超出部分由聚丙稀铣胺供货商无偿承担。
九、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甲方、乙方、集中采购机构盖章签字后生效。本合同一式八份,甲
方五份,乙方二份,集中采购机构一份。

其他未尽事宜,参照相关法律,双方协商解决。
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 (D双方协商解决; (2)如双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合同双方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常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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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

匕朱家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经办人 :

电 话 :

集中采购机构 :

单位名称 (章 )

单位地址 :

经办人 :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钱缪坤
电  话 : o513-8915o216

开户银行:ェ商银行南通北大街支行
帐 号 : 11118o2409100254392

签订晰 理 年⒕ Ι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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